自述材料要求：
一方为本市户口，另一方为外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户口，本市一方申请特别扶助金的，需提交外省市出具的社区居（村）委会及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出具的子女情况证明。 一方为本市户口，另一方为外籍（含港澳台），本市一方申请特别扶助金的，外籍（含港澳台）一方需提交本人自述书面材料（包括个人婚育情况说明、法律责任的承担、本人签字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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